鱼峰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部门情况
一、部门职责
（一）贯彻实施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执行区委、区政府的决策和指示，依法制定园区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编制全区工业园区建设规划，制订园区产业发展及项目实施规划。
（三）坚持科学的产业导向，抓好招商引资工作，做好进园项目的审核及实施工作。
（四）负责园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、管理、环境保护及卫生工作。
（五）协助国土部门及园区所涉乡镇政府做好园区征地拆迁、补偿安置及信访稳定工作。
（六）协助行业主管部门做好园区工程建设、企业安全生产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相关工作。
（七）对工业园区所涉乡镇政府、事业、企业单位进行协调和服务。
（八）行使区委、区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，完成区委区政府布置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部门构成
预算单位：鱼峰区中小企业管理服务中心

